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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97211594][bookmark: _Toc213146818]1 总则
1.1 供应商应具备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规定的，在本市实施本项目所需的资格（资质）和相关手续（如果有），由此引起的所有有关事宜及费用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1.2 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应当符合磋商文件的要求，并且其质量完全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
1.3 供应商在磋商前应认真了解项目的实施背景、应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质量、项目考核管理要求等，一旦成交，应按照磋商文件和合同规定的要求提供相关服务。
1.4供应商对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应当享有合法的所有权，没有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权利，而且不存在任何抵押、留置、查封等产权瑕疵。如采购人使用该服务构成上述侵权的，则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1.5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
1.6响应供应商认为磋商文件（包括磋商补充文件）存在排他性或歧视性条款，自收到磋商文件之日或者磋商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并附相关证据。

[bookmark: _Toc497211595][bookmark: _Toc486947676][bookmark: _Toc213146819]二、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497211598][bookmark: _Toc213146820]2磋商范围与内容
2.1项目磋商范围及内容
排水管网在运行中会出现淤泥淤积等情况，为防止其影响正常的排水功能，保障排水设施安全运行，需进行日常的养护管理，包含镇管主干道、污水管、雨水截污纳管二期等地区排水管网、窨井的日常运行养护。合计排水管道39299.88米，雨水口850座，窨井1248座。
各管道分布情况如下：
	序号
	设施细分
	养护频次
	设施量

	1
	小型雨水管
Φ＜φ600（百米）
	2次/年
	26.5372

	2
	中型雨水管
600 ≤Φ≤1000（百米）
	1次/年
	107.7013

	3
	大型雨水管
1000＜Φ≤1500（百米）
	1次/年
	23.9845

	4
	特大型雨水管
Φ＞1500（百米）
	1次/年
	13.2242

	5
	污水管（不分管径）
	1.5次/年
	154.0706

	6
	连管（百米）
	2次/年
	67.481

	7
	检查井（百座）
	4次/年
	12.48

	8
	雨水口（百座）
	4次/年
	8.50

	9
	清捞截污挂篮（百座）
	12次/年
	8.50

	10
	雨水口内部检查（百座）
	0
	8.50

	11
	检查井内部检查（百座）
	0
	12.48

	12
	日常巡视 (百米）
	48次/年
	392.9988



2.2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1年，暂定起讫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起到2026年12月10日止，具体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
[bookmark: _Toc497211599][bookmark: _Toc213146821]3承包方式
3.1 依照本项目的磋商范围和内容，成交供应商以包工、包料、包施工、包质量、包安全、包进度实施项目承包。
3.2 本项目不允许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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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本项目合同的标的、价格、质量及验收标准、考核管理、履约期限等主要条款应当与磋商文件和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的内容一致，并互相补充和解释。
[bookmark: _Toc497211601][bookmark: _Toc213146823]5结算原则和支付方式
5.1 结算原则
5.1.1 本项目合同结算价以考核为准，供应商的成交价和结算下浮率（如果有）不变，实际工作量以采购人或第三方按照磋商文件规定的验收标准核定为准。
5.2 支付方式
5.2.1 本项目合同金额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在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合同签订后，按下款要求支付相应的合同款项。
本项目合同金额分四次平均支付，在采购人和中标人合同签订后，先服务后支付，项目服务期间第4个月、第7个月、第10个月、第13个月，采购人根据考核结果支付养护经费。
5.3成交供应商因自身原因造成返工的工作量，采购人将不予计量和支付。
5.4采购人不得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者在合同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者延迟支付中小企业款项。如发生延迟支付情况，应当支付逾期利息，且利率不行低于合同订立时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bookmark: _Toc497211602][bookmark: _Toc213146824]三、技术质量要求
[bookmark: _Toc497211603][bookmark: _Toc213146825]6适用技术规范与规范性文件
1）《城镇排水管渠维护技术规程》CJJ68-2016
2）《上海市城镇公共排水管道设施维护管理工作考核办法》
3）《浦东新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考核办法》（浦供排[2023]45号）
各供应商应充分注意，凡涉及国家或行业管理部门颁发的相关规范、规程和标准，无论其是否在本磋商文件中列明，供应商应无条件执行。标准、规范等不一致的，以要求高者为准。
[bookmark: _Toc497211604][bookmark: _Toc213146826]7磋商内容与要求
7.1 工作目标与总体要求
7.2 本项目磋商内容与具体质量要求（但不仅限于）详见下表。
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
项目名称及包件号：
	序号
	路名
	路段
	合计
	雨水管长度（米）
	污水管长度（米）
	连管长度（米）

	
	
	
	
	小型
	中型
	大型
	特大型
	小型
	中型
	

	
	
	
	
	φ150～                 φ530
	φ600～            φ1000
	φ1050～                         φ1500
	＞φ1500
	φ150～                 φ530
	φ600～                     φ1000
	

	1
	东高路
	莱阳路-九号桥
	2807.48
	251.85
	410.01
	554.27
	0
	1094.35
	0
	497

	2
	东靖路
	浦东北路-东塘路
	1729.61
	184.65
	383.92
	43.19
	0
	663.19
	0
	454.66

	3
	高行街
	俱进路-行德路
	963.68
	0
	407.12
	154.09
	0
	165.55
	0
	236.92

	4
	规划一路
	咸塘滨-咸塘滨
	1679.24
	0
	843.6
	0
	0
	835.64
	0
	0

	5
	衡安路
	张杨北路-浦东北路
	2761.58
	0
	1078.46
	0
	0
	1055.12
	0
	628

	6
	佳南路
	航津路-行南路
	787.56
	0
	506.35
	0
	0
	281.21
	0
	0

	7
	俱进路
	金京路-杨高北路
	2938.98
	0
	986.24
	74.69
	0
	1073.31
	0
	804.74

	8
	莱阳路
	庭安路-洲海路
	2591.24
	0
	10.46
	783.78
	468.3
	690.44
	0
	638.26

	9
	双桥路
	巨峰路-杨高北路
	3598.24
	323.94
	200.04
	0
	854.12
	1517.7
	0
	702.44

	10
	庭安路
	张杨北路-浦东北路
	2350.76
	18.85
	824.66
	0
	0
	1172.66
	0
	334.59

	11
	万安街
	金京路-金高路
	1811.2
	255.76
	502.45
	0
	0
	0
	779.27
	273.72

	12
	新行路
	东靖路-五洲大道绿化带
	2502.66
	0
	762.81
	188.17
	0
	822.31
	0
	729.37

	13
	行南公路
	张扬北路-庭安路
	3009.89
	0
	1524.16
	0
	0
	1485.73
	0
	0

	14
	行泰路
	东靖路-金高路
	1674.71
	605.81
	0
	0
	0
	609.4
	0
	459.5

	15
	源华路
	宜嘉苑-金京路
	3429.58
	331.28
	740.99
	588.19
	0
	1313.76
	0
	455.36

	16
	行西路
	莱阳路-浦东北路
	599.8
	407.81
	0
	0
	0
	80.08
	0
	111.91

	17
	行德路
	新行路-金高路
	652.81
	0
	367.08
	0
	0
	285.73
	0
	0

	18
	经二路
	衡安路-洲海路
	790
	70.9
	301.3
	0
	0
	264.97
	0
	152.83

	19
	经三路
	衡安陆-行西路
	316.21
	0
	127.18
	0
	0
	143.65
	0
	45.38

	20
	东沟路、东沟北路
	东高路-东沟三村
	395.62
	163.13
	0
	0
	0
	171.21
	0
	61.28

	21
	南张路
	行南公路-庭安路
	854.24
	13.73
	370.71
	12.07
	0
	398.11
	0
	59.62

	22
	南新路
	行南公路-莱阳路
	1054.79
	26.01
	422.59
	0
	0
	503.67
	0
	102.52

	合计
	39299.88
	2653.72
	10770.13
	2398.45
	1322.42
	14627.79
	779.27
	6748.1


说明：此表所列内容为本次磋商核心工作内容，供应商不得缩减。
[bookmark: _Toc213146827]7.3具体服务内容
7.3.1日常养护工作基本要求
1）编制年度养护工程方案和月度养护计划，并组织实施经采购人认定的养护计划，在本合同确定的设施养护项目内合理使用养护经费，确保设施完好、整洁；
2）按照国家建设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技术规范、规程、检查考核办法的要求做好养护工作；
3）按照规定对设施组织每月巡视和经常检查，每月对养护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自查；
4）配合采购人派出的人员进行设施完好状况检查、考核及日常安全、质量的检查；
5）搞好内业、外业资料的记录、收集、整理、保管、上报工作，对每日作业应备有日作业报表，并在月底向采购人递交当月完成统计报表、次月养护作业计划表；
6）做好路况巡视记录，如发现排水设计有危及排水安全的病害，按有关要求做好记录，并必须及时采取养护措施；
7）编制防汛排水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在遇突发事件或自然灾害时，成交供应商必须配备专业抢险突击队，无条件服从和接受采购人的统一指挥和安排；
8）协助调查、解决来访，并根据业主方要求认真及时处理；
9）经常组织技术人员和养护操作人员参加技术培训，提高技术水平；
10）降雨时进行道路巡视，配合进行量放水工作；
11）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运输和处置通沟污泥；
12）配合开展养护区域内雨污混接调查；
13）制定合理的服务质量目标，包括自查制度、满意度调查、相关处罚措施。
7.3.2具体养护要求：
1）管道检查项目可分为功能状况和结构状况两类，功能状况方面的主要检查项目应包括管道积泥（泥沙、碎砖石、固结的水泥浆及其它异物），检查井积泥，雨水口积泥，排放口积泥，泥垢和油脂，树根，水位和水流；结构状况方面的主要检查项目应包括裂缝，变形，腐蚀，错口，脱节，破损与孔洞，渗漏。
（2）排水管道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管道检查井、雨水口、排放口无积泥，无裂缝、变形、腐蚀、错口、脱节、破损、孔洞、异管穿入、渗漏、冒溢等情况。   
2）定期清除透气井内的浮渣。
3）定期开盖检查压力井盖板，发现盖板锈蚀、密封垫老化、井体 裂缝、管内积泥等情况应及时维修和保养。
（3）管道、检查井和雨水口内不得留有石块等阻碍排水的杂物。
7.4人员及设备要求
供应商须按下表要求配备项目负责人等。所派项目负责人须是本单位职工。未经采购人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调换或撤离上述人员。如采购人认为有必要，可要求成交供应商对上述人员中的部分人员作出更好的调整。
7.4.1本项目中人员岗位要求（但不仅限于）详见下表。
人员配备一览表
	序号
	岗位名称
	建议配置岗位数
（最低要求）
	备注

	1
	项目负责人
	1
	

	2
	现场管理员
	2
	

	3
	施工人员
	8
	

	
	合计
	11
	



7.4.2本项目中设备材料要求（但不仅限于）详见下表。
设备材料配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建议配置设备数量
（最低要求）
	单位
	备注

	1
	施工车辆
	2
	辆
	

	2
	清淤车
	1
	辆
	

	3
	疏通机械
	2
	台
	

	4
	水泵
	2
	台
	

	5
	发电机组
	1
	台
	

	6
	硫化氢检测仪
	1
	台
	


[bookmark: _Toc497211605][bookmark: _Toc213146828]8安全文明作业要求与应急处置要求
8.1 安全文明作业要求
8.1.1 供应商及其劳务分包商应具备上海市或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规定的在本市进行相关服务所需的资质（包括国家和本市各类专业工种持证上岗要求）、资格和一切手续（如有的话），由此引起的所有有关事宜及费用由供应商自行负责。
8.1.2 在提供服务期间为确保服务区域及周围环境的整洁和不影响其他活动正常进行，供应商应严格执行国家与上海市有关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积极主动加强和落实安全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等有关管理工作，并按规定承担相应的费用。若违反规定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和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8.1.3 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期间，必须遵守国家与上海市各项有关安全作业规章、规范与制度，建立动用明火申请批准制度，安全用电等制度，确保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
8.1.4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体系和组织管理网络，建立安全生产监管制度，配备专职安全监管人员，对施工作业安全进行现场监督；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制要求将安全责任分解，成交供应商法定代表人与项目部、项目部与下属各责任部门必须签订安全协议书；定期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8.1.5 各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要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和采购人上述的具体要求制定相应的安全文明施工措施，同时应适当考虑购买自己员工和第三方责任保险，并在报价措施费中列支必须的费用清单。
8.2 应急处置要求
8.2.1 成交供应商须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方案，应急预案应包括组织领导体系、预警和预防机制、应急响应工程措施、临时交通组织方案、保障措施（包括应急人员、物资、机械设备、资金等）等内容。
8.2.2 建立应急指挥领导小组，负责应急救援总体指挥，并落实各部门职责和相关措施。
8.2.3 与气象、交警、消防、医疗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如过程中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成交供应商应快速、及时赶到现场，实施紧急处置，并协同有关单位和部门做好善后处理和稳定工作。
8.2.4 组建一支具有综合救援能力的应急救援队伍，一旦紧急情况发生，能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进行应急处置。
8.2.5 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与机具，确保物资储备数量充足、机具设备完好可用。
8.2.6 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多方式多类别的应急演练，提高应急队伍的响应速度、救援水平和协同能力，并根据演练过程总结和结果评估，完善应急预案。
8.2.7 建立应急值守制度，安排专职人员，监测、收集各类信息；一旦发现突发性的紧急事件，在启动应急响应的同时，必须及时将情况上报采购人，上报的应急信息必须实事求是，不得瞒报、谎报和拖延不报，上报形式可用电话口头初报，随后再书面报告；
[bookmark: _Toc497211606][bookmark: _Toc213146829]9管理、考核要求
9.1 项目管理要求
9.1.1 供应商在磋商阶段应根据本项目具体情况、采购人需求和国家、本市有关规定与标准制定管理方案，在成交后据此进行细化，经采购人确认后按照确认的管理方案和管理计划组织管理，接受采购人代表对管理质量的检查、监督和考核。未经采购人事前书面许可，成交供应商不得自行调整管理方案或更改管理措施。
9.1.2 根据实际需要或其他原因，采购人认为确有必要调整管理方案并以书面形式要求成交供应商管理人员调整管理时间或更改管理措施时，成交供应商应遵从采购人要求，但如该项调整导致的费用增加，成交供应商需提出增加费用预算和依据，经由采购人确认后由采购人承担。
9.1.3 成交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承诺并经采购人认定的项目负责人及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应是本单位职工，且为该项目现场的实际操作者，并应常驻项目现场。未经采购人同意，成交供应商不得调换或撤离上述人员，如采购人认为有必要，可要求成交供应商对上述人员中的部分人员作出更好的调整。
9.1.4 成交供应商需建立职工（含劳务工等各种类型用工）花名册等档案资料，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为其办理国家规定的相关保险，并按规定标准安排专业健康体检和配备劳动防护用品。
9.1.5 本项目所用材料、制品、设备等均需符合相关技术规程、规范要求。
9.1.6 本项目所用的材料、制品、设备等，供货单位送达施工现场后，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办理验收交割手续，并负责日常保管工作。
9.2 项目考核办法
（1）考核形式：由采购人平时巡检考核或委托第三方进行满意度的考核。 
（2）考核标准：依据考核结果，按得分高低分为好（90 分及以上）、较好（80-89 分）、 
及格（60-79 分）、较差(59 分及以下）、四个等级。
（3）季度考核平均得分在 80 分（含 80 分）以上的，全额支付当季度养护经费。季度 
考核平均得分 79 分（含 79 分）-60 分的，扣除当度养护经费的5%。季度考核平均得分在 
59 分以下的，扣除当度养护经费的 10%。 

排水管网养护及清淤考核内容及标准
	类别
	考核内容
	标准分

	雨水管（60分）
	管道畅通，积泥深度不超过管径的1/10
	10

	
	检查井积泥深度不超过落底井（包括半落底井）管底以下50mm;平底井管径的1/10
	10

	
	检查井不存在雨污混接
	10

	
	检查井内清洁，四壁无结垢
	5

	
	连管保持畅通，积泥深度不超过管径的1/10
	10

	
	落底雨水口内积泥不超过管底以上50mm;平底雨水口内积泥不超过管底以上50mm
	5

	
	挂篮内垃圾应少于挂篮的三分之一
	5

	
	出水管畅通，出水管积泥不超过管径的1/5
	5

	污水管（30分）
	污水管道畅通，积泥深度不超过管径的1/10
	10

	
	检查井井内无硬块
	5

	
	检查井四壁清洁无结垢
	5

	
	检查井不存在私自接管
	10

	资料管理（2分）
	各类资料、台帐齐全，内容正确，管理有序。
	1

	
	工作计划、小结、总结、回复资料等按时上报
	1

	社会监督（8分）
	无媒体曝光
	2

	
	无上级机关批评
	2

	
	无有责投诉
	2

	
	来信、来访、来电有记录，有处理结果
	2

	考核总分
	
	100



[bookmark: _Toc497211607][bookmark: _Toc213146830]10保密要求
10.1 成交供应商应遵守合同文件约定内容的保密要求。如果采购人提供的内容属于保密的，应签订保密协议，且双方均有保密义务。成交供应商不得利用工作之便外泄资料或做其他用途，否则成交供应商需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赔偿采购人的经济损失。本款规定的效力及于成交供应商及成交供应商的所有雇用人员。

[bookmark: _Toc497211608][bookmark: _Toc213146831]四、报价须知
[bookmark: _Toc490037251][bookmark: _Toc497747038][bookmark: _Toc213146832][bookmark: _Toc497211611]11磋商报价依据
11.1 磋商报价计算依据包括本项目的磋商文件（包括提供的附件）、磋商文件答疑或修改的补充文书、磋商过程中实质性变动的内容、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项目现场条件等。
11.2磋商文件明确的项目范围、实施内容、实施期限、质量要求、售后服务（如果有）、管理要求与标准及考核要求等。
11.3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说明
11.3.1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应与供应商须知、合同条件、项目质量标准和要求等文件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11.3.2采购人提供的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是依照采购需求测算出的主要工作内容，允许供应商对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内非核心工作内容进行优化设计，并依照优化后的方案进行报价。各供应商应认真了解采购需求，如发现核心工作内容和实际采购需求不一致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核查，除非采购人以答疑文件、补充文件或磋商过程中实质性内容对磋商文件予以更正，否则，应以服务内容一览表（工作量清单）（设施量清单）为准。
11.4岗位设置说明
11.4.1 岗位设置应与磋商须知、合同条件、项目质量标准和要求等文件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
11.4.2 采购人提供的岗位设置是依照采购需求测算出的各岗位最低配置要求，与最终的实际履约可能存在小的出入，各供应商应自行认真踏勘现场，了解采购需求。供应商如发现该表和实际工作内容不一致时，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核查，除非采购人以答疑文件、补充文件或磋商过程中实质性内容对磋商文件予以更正，否则，供应商不得对岗位设置中的岗位类别和数量进行缩减。
[bookmark: _Toc490037252][bookmark: _Toc497747039][bookmark: _Toc213146833][bookmark: _Toc490037253]12磋商报价内容
12.1 本项目报价包括项目招标范围内确定的工作内容，并达到养护、运行管理、维修技术（标准）要求所需的劳务、材料、机械、质检(自检)、缺陷修复、管理、利润等费用，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一般风险等费用。投标人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设备的提供、运输、拆卸、拼装、折旧等支付的费用，已包括在设施量清单的单价与投标总价之中。
12.2 磋商报价中供应商应考虑本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磋商报价应将所有工作内容考虑在内，如有漏项或缺项，均属于供应商的风险，其费用视作已分配在磋商报价明细表内单价或总价之中。供应商应逐项计算并填写单价、合计价和总价。
12.3在项目实施期内，对于除不可抗力因素之外，人工价格上涨以及可能存在的其它任何风险因素，供应商应自行考虑，在合同履约期内中标价不作调整。
12.4 供应商按照响应文件格式中所附的表式完整地填写《磋商报价一览表》及各类磋商报价明细表，说明其拟提供服务的内容、数量、价格、时间、价格构成等。
12.5供应商按照响应文件格式中所附的表式完整地填写磋商一览表及各类磋商报价明细表，说明其拟提供服务的内容、数量、价格构成等。
供应商只需在《磋商一览表》中报出对应服务期限的磋商价格即可。
[bookmark: _Toc213146834]13磋商报价控制性条款
13.1 磋商最后报价不得超过公布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其中各年度或各分项报价（如有要求）均不得超过对应的预算金额或最高限价。
13.2 本项目只允许有一个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接受。
13.3 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国家和上海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满足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质量等要求。不得违反法规标准规定或合同约定，不得通过降低服务质量、减少服务内容等手段进行恶性低价竞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13.4 经磋商小组审定，磋商报价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该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
13.4.1 磋商最后报价和技术方案明显不相符的；
13.4.2 磋商最后报价中缩减磋商小组最终确定的服务内容的。
[bookmark: _Toc497211612][bookmark: _Toc213146835]14其他
无
[bookmark: _Toc486947670][bookmark: _Toc497211613][bookmark: _Toc213146836][bookmark: _Toc486604818][bookmark: _Toc481849902]五、政府采购政策
[bookmark: _Toc3750][bookmark: _Toc481849905][bookmark: _Toc1996366][bookmark: _Toc486604821][bookmark: _Toc24401][bookmark: _Toc213146837][bookmark: _Toc481849906][bookmark: _Toc25173][bookmark: _Toc9591][bookmark: _Toc486604822]15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15.1中小企业（含中型、小型、微型企业，下同）的划定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执行，参加磋商的中小企业应当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具体格式见“响应文件格式”），反之，视作非中、小微企业，不具备参与磋商资格。如项目允许联合体参与竞争的，则联合体中各方均应为中小企业，并按本款要求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15.2 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非企业性质的政府采购供应商，不属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确定的中小企业，不得按《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规定声明为中小微企业，也不适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15.3 如项目允许联合体参与竞争的，组成联合体的中型企业和其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小型、微型企业之间不得存在投资关系。
[bookmark: _GoBack]15.4供应商如提供虚假材料以谋取成交的，按照《政府采购法》有关条款处理，并记入供应商诚信档案。
[bookmark: _Toc29310][bookmark: _Toc25538][bookmark: _Toc213146838]16促进残疾人就业
[bookmark: sendNo]16.1 符合财库【2017】141号文中所示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16.2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按财库【2017】141号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具体格式详见“响应文件格式”），并对声明的真实性负责。
